
【裁判字號】104,金上,6

【裁判日期】1041021

【裁判案由】解任董事職務等

【裁判全文】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4年度金上字第6號

上　訴　人　姜麗芬　

訴訟代理人　宋忠興律師

視同上訴人　基因國際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洵平　

被上訴人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邱欽庭　

訴訟代理人　王尊民律師

　　　　　　許德勝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解任監察人職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

4 年2 月25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3 年度金字第42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本院於104 年10月7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共同訴

   訟人中一人之行為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者，其效力及於全體

   ，不利益者，對於全體不生效力，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 項

   第1 款定有明文。本件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姜麗芬擔任

   基因國際生醫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基因公司）之監察人職務

   應予解任，其訴訟標的對於上訴人及基因公司必須合一確定

   ，核屬固有必要共同訴訟，依前開規定，上訴人提起第二審

   上訴，屬有利益於共同訴訟人之行為，其效力自及於未上訴

   之同造當事人即同列為原審被告之基因公司，爰將基因公司

   列為視同上訴人，合先敘明。

二、視同上訴人基因公司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爰依被上訴人

   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係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

   法（下稱投保法）設立之保護機構，視同上訴人基因公司係

   經申請核准於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買賣股票

   之上櫃公司。基因公司於民國101 年4 月間與其他投資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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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成立訴外人生技達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生技達人公司）

   ，經營「胖達人連鎖麵包店」，持有生技達人公司股份50％

   ，嗣生技達人公司於102 年6 月間增資，基因公司仍持有生

   技達人公司股份43.62 ％，並取得5 席中之3 席董事。而生

   技達人公司於102 年1 至4 月營收金額占基因公司合併營收

   金額比例各為70.33 ％、63.76 ％、66.86 ％及65.70 ％，

   102 年上半年度生技達人公司之營業收入占基因公司合併營

   收比率65.75 ％，稅後淨利則占47.10 ％，生技達人公司於

   102 年間已成為基因公司之最重要轉投資公司，其營收損益

   及獲利能力已對基因公司財務數據、股價漲跌及投資人決定

   有重大影響。上訴人自102 年6 月18日起至105 年6 月17日

   止擔任基因公司監察人職務，竟為個人利益，於基因公司10

   2 年8 月19日於公開資訊觀測網站公告「代重要子公司生技

   達人（股）公司公告董事長變動」之重大訊息前，自其配偶

   即基因公司董事兼董事長徐洵平與訴外人許慶祥、許雅鈞等

   人處獲悉「生技達人公司102 年6 月份經營虧損」及「生技

   達人公司董事長辭任」等重大影響基因公司股票價格之利空

   消息後，分別於102 年7 月30日、8 月1 日、6 日、7 日、

   8 日、9 日及19日對所持有之基因公司股票從事內線交易以

   規避交易損失金額達新臺幣（下同）1232萬6300元，顯違反

   證券交易法第157 條之1 禁止內線交易規定，除嚴重破壞證

   券市場秩序，造成證券投資人重大損害外，更係違背監察人

   忠實義務，憑藉內部人特殊地位獲悉內部消息後，卻將本件

   重大消息挪作私用，利用基因公司全體股東及市場上投資人

   不知情且處於資訊不對稱狀態，趁機賣出持股以規避損失，

   亦違背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1 規定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

   制制度處理準則負有防範內線交易發生之內部管控監督職責

   ，復有違證券交易法第36條之法定義務，自已該當投保法第

   10條之1 「違背法令之重大事項」要件，顯不適任基因公司

   之監察人職務。為此依投保法第10條之1 第1 項第2 款規定

   ，訴請裁判解任上訴人擔任基因公司監察人之職務。

二、上訴人姜麗芬則以：上訴人擔任基因公司監察人期間，固曾

   出售部份基因公司股票，經原法院刑事庭判決違反證券交易

   法第157 條之1 第1 項第1 、2 款內線交易罪，然上訴人於

   102 年8 月19日出售之50仟股係屬錯帳已沖回部分股票，並

   在刑事案件偵查中自願繳回檢察官所認定之全部金額，故上

   訴人出售基因公司股票並無故意過失，且賣出股票比例及犯

   罪所得甚低，自無違背公司法第23條第1 項之負責人忠實義

   務。又證券交易法關於內線交易禁止之規範目的，係在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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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為人破壞證券市場秩序，造成證券市場投資人受損害，並

   非處罰行為人造成公司之重大損失，故內線交易行為並不當

   然造成公司之重大損失，核與投保法第10條之1 規定之要件

   不符，被上訴人依上開規定訴請解任上訴人於基因公司之監

   察人職務，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視同上訴人基因公司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

   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原審判決上訴人擔任基因公司監察人職務應予解任。上訴人

   不服提起上訴，聲明為：(一)原判決廢棄。(二)被上訴人在第一

   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五、兩造不爭執之事實（詳原審卷二第2 頁暨背面）：

 (一)徐洵平為基因公司之董事兼董事長、總經理，上訴人則為基

   因公司之監察人，其監察人任期為102 年6 月18日起至105

   年6 月17日止。

 (二)生技達人公司101 年4 月26日設立登記時，基因公司出資額

   為1,500 萬元，持有生技達人公司50％股權；嗣於生技達人

   公司102 年6 月增資後，基因公司持股比例降至43.62 ％。

 (三)上訴人於102 年8 月19日賣出基因公司股票50仟股，嗣於當

   日申報錯帳沖回50仟股。

 (四)莊鴻銘於生技達人公司102 年8 月19日召開之臨時股東會辭

   任董事長。

 (五)上訴人與其夫徐洵平於102 年12月27日臺北地檢署102 年度

   偵字第19826 、24756 號證券交易法案件偵查中繳回1232萬

   6300元。

 (六)上訴人因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57 條之1 第1 項第1 款、第2

   款禁止內線交易規定，而犯證券交易法第171 條第1 項第1

   款之罪，經原法院刑事庭於104 年8 月28日以103 年度金訴

   字第4 號判處其有期徒刑1 年8 月，緩刑3 年，有刑事判決

   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20 至160 頁），嗣上訴人與檢察官均

   提起上訴。

六、本院之判斷：

   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因犯證券交易法第157 條之1 內線交易

   之罪，已違背公司法第23條監察人之忠實義務，亦違背「證

   券交易法第14條之1 規定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

   理準則」及證券交易法第36條之法定義務，自該當投保法第

   10條之1 「違背法令之重大事項」要件，應予解任其擔任基

   因公司之監察人職務等情，已為上訴人否認，並以前揭陳詞

   為辯。是本件應審酌之爭點為：上訴人是否構成投保法第10

   條之1 第1 項規定之裁判解任事由？茲判斷如下：

Page 3 of 8



 (一)按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辦理投保法第

   10條第1 項之業務，發現上市或上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執

   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

   項，得訴請法院裁判解任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不受公司法

   第200 條及第227 條準用第200 條之限制，投保法第10條之

   1 第1 項第2 款定有明文。觀其立法理由與目的，在於為加

   強公司治理機制，由具有公益色彩之保護機構於發現公司經

   營階層背信掏空或董事、監察人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等

   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得不受

   公司法相關規定限制，而有代表訴訟權及訴請法院裁判解任

   權，俾得充分督促公司管理階層善盡忠實義務，以保護證券

   投資人權益與維護公司股東權益。

 (二)經查，上訴人因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57 條之1 第1 款、第2

   款禁止內線交易規定，而犯同法第171 條第1 項第1 款之內

   線交易罪，經原法院刑事庭103 年度金訴字第4 號判處有期

   徒刑1 年8 月，緩刑3 年，此有刑事判決書可稽（本院卷第

   120 至160 頁），上訴人對於上開刑事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

   實及罪名已不爭執（詳本院卷第162 頁）。經核該刑事判決

   所認定上訴人違反內線交易之事實，係上訴人於102 年8 月

   15日至18日前某日時，自其夫徐洵平處知悉生技達人公司董

   事長莊鴻銘將要卸任，並由徐洵平接任董事長之消息，且董

   事長一職係為股份有限公司之代表機關，並為公司經營優劣

   之重要關鍵因素，上訴人身為基因公司監察人及持股超過10

   ％之股東，於實際知悉嗣後一定期間必然發生生技達人公司

   董事長變動消息後，在權衡上開消息有極高發生之可能性，

   及對於一般正當投資人而言，因生技達人公司乃對基因公司

   財務報表影響重大之重要子公司，且係挹注基因公司營收及

   獲利之重要來源，涉及生技達人公司經營績效及營收損益等

   業務、財務事項，亦係證券市場中已投資或欲投資基因公司

   之投資大眾所重要關心之事項，其已可判斷「生技達人公司

   董事長變動」之消息對於基因公司而言，係屬其它涉及基因

   公司之財務、業務，並對正當投資人之投資決定有重要影響

   之重大消息，詎上訴人於實際知悉基因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

   票價格之消息後，在該消息未公開前或公開後18小時內，不

   得自行或以他人名義買入或賣出基因公司股票，竟與其夫徐

   洵平於該消息未公開前，共同基於違反內線交易規定之單一

   犯意聯絡，由徐洵平於102 年8 月18日某時許，交代上訴人

   於翌日賣出上訴人證券帳戶內之基因公司股票50張（仟股）

   ，姜麗芬隨即於同年月19日委託群益金鼎證券帳戶營業員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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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香，於該日賣出基因股票50張；嗣許季香於同日上午10時

   30分許至11時間將上訴人之售股資料告知基因公司財務長黃

   筱玲後，黃筱玲隨即向上訴人告知當日基因公司將發佈重大

   訊息，大股東不能賣出基因公司股票，上訴人為免黃筱玲起

   疑及掩飾內線交易犯行，即要求許季香取消賣出委託，惟許

   季香表示於當日開盤前賣出基因公司股票50張之委託單均已

   成交，無法取消，並建議以申報錯帳方式處理，上訴人應允

   後，許季香即於同日上午11時42分許至同日時54分許，陸續

   以群益金鼎證券古亭分公司錯帳處理專戶反向處理買回基因

   公司股票共計50張，而在帳上沖銷上訴人當日賣出基因公司

   股票50張之交易紀錄，上訴人因此與徐洵平共同取得不法獲

   利計1 萬1,571 元等情（詳刑事判決之犯罪事實欄所載）。

   執此可知，上訴人係於獲悉「生技達人公司董事長變動」之

   重大消息後，隨即委託出售其持有之基因公司部分股票，嗣

   因基因公司財務長黃筱玲知悉其出售股票之事後，向其表示

   當日公司將發佈重大訊息，大股東不能賣出公司股票，上訴

   人始在營業員之建議下以申報錯帳方式處理買回基因公司股

   票共計50張，以沖銷其當日賣出基因公司股票50張之交易紀

   錄，是上訴人已具內線交易之故意甚明。且內線交易之禁止

   ，僅須內部人具備「實際知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

   價價格之消息」及「在該消息未公開前，對該公司之上市或

   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股票，買入或賣出」此二形式要件

   即成，故內部人於知悉消息後並買賣股票，是否有藉該交易

   獲利或避免損失之主觀意圖，應不影響其犯罪之成立；另該

   內部人是否因該內線交易而獲利益，亦無足問，因此上訴人

   縱然於賣出委託成交後，以申報錯帳買回同額基因公司股票

   ，而於帳上沖銷其當日賣出基因公司股票50張之交易紀錄，

   仍無從解免其等罪責。是上訴人抗辯其出售基因公司股票並

   無故意或過失云云，至非可採。

 (三)按投保法第10條之1 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

   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法定解任事由，二者擇一符合為已足

   ，並不以同時具備為必要，此觀之法條用語明定為「或」字

   即明。再者，證交法第157 條之1 禁止內線交易犯罪，依同

   法第171 條第1 項第1 款為法定本刑3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

   罪，自屬重大不法行為。且證券交易法第157 條之1 關於禁

   止內線交易規定，旨在資訊公開原則下，使買賣雙方平等取

   得資訊，維護證券市場之交易公平。故公司內部人於知悉公

   司之內部消息後，若於未公開該內部消息前，即在證券市場

   與不知該消息之一般投資人為對等交易，該行為本身已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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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券市場交易制度之公平性，足以影響一般投資人對證券市

   場之公正性、健全性之信賴。上訴人身為基因公司監察人，

   利用職務上之權限與機會獲悉之重大消息，於基因公司股東

   及證券市場投資人均不知情前，先行賣出所持有之基因公司

   股票以規避損失，雖就102 年8 月19日所賣出50仟股事後申

   報錯帳沖回，然其將原本應屬於基因公司全體股東之重大消

   息，挪作個人規避損失之私益使用，而從事資訊不對等之交

   易，違反證交法第157 條之1 關於禁止內線交易規定，自亦

   與投保法第10條之1 規定係為加強公司治理機制、督促公司

   管理階層善盡忠實義務，以保護證券投資人權益與維護公司

   股東權益之立法目的相違。況上訴人其內線交易行為業經判

   處有期徒刑在案，可責性高，其行為嚴重破壞證券交易市場

   秩序之行為，顯屬違反法令之重大事項。被上訴人主張上訴

   人已構成投保法第10條之1 第1 項「違反法令之重大事項」

   ，核屬有據。上訴人抗辯其所犯內線交易罪行並不當然造成

   公司之重大損失，且與投保法第10條之1 要件不符，自非可

   取。

 (四)又按股份有限公司之監察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

   負責人；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司

   法第8 條第2 項、第23條第1 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目的係要

   求公司負責人應對公司盡最大之誠實為內容，於執行公司業

   務時，能為公正且誠實之判斷，置公司利益於個人利益之上

   ，而追求公司之最大利益，如有違反前揭義務致公司受有損

   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而所謂「忠實執行業務」，係指

   公司負責人於執行公司業務時，應謀求公司利益之目的而為

   ，不得犧牲公司之利益，而圖謀個人或第三人之利益。查上

   訴人身為基因公司監察人，利用職務上之權限與機會獲悉之

   重大消息，於基因公司股東及證券市場投資人均不知情前，

   先行賣出所持有之基因公司股票以規避損失，顯然考量個人

   利益優先於公司利益，將原本應屬於基因公司全體股東之重

   大消息，挪作個人規避損失之私益使用，其利用職務之便及

   資訊上不平等之優勢，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57 條之1 內線交

   易禁止之規定，顯為圖謀個人之不法利益，並損害基因公司

   股東及投資人之權益，自已違背負責人之忠實義務，而此與

   其究係出售多少基因公司股份及犯罪所得多寡無涉。且若非

   上訴人於售出當日經基因公司財務長黃曉玲發現並告知當日

   不得買賣股票，其始在營業員之建議下以申報錯帳方式處理

   買回基因公司股票共計50張，沖銷其當日賣出基因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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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張之交易紀錄，否則其當日因內線交易所賣出基因公司股

   票而取得之價金總淨額，將高達479 萬6680元（詳刑事判決

   書之附表四所載，本院卷第158 頁背面），是其不法情節難

   認輕微。上訴人抗辯其出售基因公司股票並無故意、過失，

   係屬錯帳並沖回股票，賣出股票比例及犯罪所得甚低，無違

   反公司法第23條第1 項之忠實義務云云，尚非可取。被上訴

   人主張上訴人之行為，亦違背公司法第23條第1 項監察人對

   公司所應負之忠實義務，顯屬違反法令之重大事項，誠屬可

   採。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身為基因公司監察人，竟涉

   犯證券交易法第157 條之1 第1 項第1 、2 款之內線交易罪

   ，亦違背公司法第23條第1 項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之義務

   ，顯屬違反法令之重大事項，洵屬有據。被上訴人依投保法

   第10條之1 第1 項第2 款之規定，請求解任上訴人擔任基因

   公司監察人之職務，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

   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

   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63 條、第

   385條第1項前段、第449 條第1 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0    月    21    日

                   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滕允潔

                             法  官  陳麗芬

                             法  官  邱景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

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

書或第2 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陳泰寧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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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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